张家港市XX创新联合体建设方案
（参考提纲）
建设背景及意义

建设意义及必要性，建设优势和特点，发展定位与分析。
建设单位情况

1、牵头单位基本情况

要体现《2025年张家港市创新联合体项目申报指南》中“创新联合体牵头企业应具备的条件”所列出各项条件的具体内容。其中“建有苏州市级及以上企业研发机构或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型企业资质”需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2、成员单位情况

要体现选择成员单位的主要考虑，牵头单位与成员单位组建创新联合体的合作基础以及未来合作可能性。

建设基础

创新联合体所具有的研发能力及基础；经费投入与保障措施情况及各方实际出资情况；成果转化所需资本、场地、商业渠道支持；能提供符合产业链技术攻关等需要的应用场景和共享资源情况。

建设目标任务

创新联合体两年建设总目标。例如：

主要研发技术目标；

项目结束时累计实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知识产权成果等；

其他目标任务等。
按照两年总任务分年度表述建设任务、预期标志性成果及水平等，要细化、要有量化指标。

注意：
若后期项目获得立项，本段填写的建设总目标将直接作为合同考核内容，请谨慎填写。
请填写项目在实施期内通过实施该项目预计获得的产出指标，不得使用企业整体指标代替，也不能把项目立项实施期前已取得的产出算入，更不能把项目实施期结束后中长期预估产出算入，否则可能会影响验收。
由于项目立项后验收时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因此，项目考核指标请填写适合考核的指标，考核指标尽量量化，切勿盲目夸大预期成果。
保障措施

1、组织架构

包括人员安排、运行机制等内容。
经费投入

包括每个联合攻关项目的总投入，经费来源，投入计划等。
利益分配机制

